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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昆明市盘龙区第十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第34号建议的答复
王爱兵代表：

您提出的对直接影响城市形象，城市清洁的非法小广告，牛皮癣问题进行处罚的建议悉收，已交我局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首先，感谢您长期以来对我区城市管理工作的理解，关心和支持！
城市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，作为城管执法部门更应切实履行城市管理职能职责。深入推进盘龙区市容环境综合整治提升工作，进一步提高城市管理水平，改善城市形象，为创建文明城市而努力。针对街头张贴、散发、喷涂小广告违法违规行为，我大队根据自身职能职责拟定了一些方案，和有针对性的开展一系列的专项整治行动。但依然存在对各小区的非法小广告，牛皮癣进行了反复、不间断的清理，旧的牛皮癣尚未清掉，新的小广告乱粘贴乱画又不断大量的冒出来。

（一）对小广告堵截源头的主要措施是：各街道执法中队巡查中，发现大面积、大范围张贴散发的小广告进行号码采集，报送我大队，经核实后，按程序报市支队实施追呼限制通讯。

自2017年昆明市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开通昆明电信240路30B+D数字中继线路，使外呼数据通过管理终端导入呼叫中心系统，从而实现自动对小广告电话持续追呼的目的。运行以来，共完成对非法散发、张贴小广告1105个电话号码进行了141570385次追呼任务。平均每天追呼387864次，每个号码追呼351次/天。

（二）对小广告的处罚及依据

居民住宅小区内喷涂、粘贴小广告的情况，主要由社区居民委员会、小区物业管理公司或小区业主委员会进行管理。城市管理部门对居民住宅小区内存在的喷涂、粘贴小广告的情形无法律法规依据行使行政处罚。

仅针对公共场所、公共空间等喷涂、粘贴、散发小广告行为的事实认定依据及处罚依据。《昆明市户外广告管理条例》第三十条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城市管理行政部门予以处罚：（三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，责令清除，没收其物品和相关工具，对行为人并处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；对制作者、经营者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，并可采取限制通讯服务的措施。

今后，城管部门采取持续执法、错时整治、重点固守等方式，针对违法散发小广告行为的规律，加强对辖区内主要路段的日常巡查。同时联动执法。除对小广告传播行为人实施行政处罚外，还将根据小广告涉及内容移交线索到公安、市场监督、税务、文化旅游、教育体育等主管单位追根溯源依法查处。
再次感谢委员能为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！

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理局
2019年11月26日

（此页无正文）
抄送:区政府目督办、区人大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昆明市盘龙区城市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11月26日印 
- 4 -
- 1 -

